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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6 

人力资源管理 

    秘书长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安置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介绍秘书长打算为安置其办公厅工作人员而实施的一些程序。秘书长

请求大会核准他在这方面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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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6/816  

1．大会 1997年 4月 3日第 51／226号决议第 5段第

2 节规定，秘书长在既定程序外任命和晋升的斟酌决

定权应局限于秘书长办公厅和副秘书长及助理秘书

长职等以及各级特使。秘书长认为需要提请大会注意

一项涉及 D-2以下职等工作人员的问题。本项立法涉

及任命到秘书长办公厅工作的情况，但并不表示必然

有权在不需要某个工作人员的服务时能从该厅派任

这名工作人员。 

2．“既定程序”规定通过公布空缺通知来促进公开竞

争，除非是在部门内部平行调动，这种调动可由部门

主管经过斟酌直接授权。作为联合国行政首长，秘书

长为有效履行职责，须能够真正、不受妨碍地行使决

策权，通常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出。这种斟酌决定权

能立即灵活提供一批助理人员，他们十分能干，具有

处理各种问题的必要专门知识，其中一些问题具有长

期性，而其他是短暂问题。因此，秘书长决定其办公

厅的任命时，必须迅速挑选最适合执行复杂和敏感任

务的人选，同时考虑到该人选的资格、技术和经验，

并考虑到需要尽可能的广泛地域分配和性别均衡。所

需的专门知识经常在联合国内部便能获得，而且秘书

长有权尽快将有关的工作人员调到其办公厅。然而，

这项行动使所涉工作人员离开他们被派任的职位。从

逻辑上来说，应当有一项附带安排,使秘书长能行使

斟酌决定权，将其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派往他处，这将

能确保这些工作人员的职业机会不会受损。 

3．根据第 51／226 号决议的规定，秘书长一直行使

任命和晋升斟酌决定权来将工作人员安置在其办公

厅。然而，当工作人员离开该办公厅时，他们的适当

安置受到现有既定的法规和政策的限制。为了进行良 

 

 

 

 

 

好管理，而且为了使因没有根据既定安置和晋升程序

被安置在秘书长办公厅而暂时免于正常职业发展模

式的工作人员不会处于不利地位，建议为这类工作人

员确定外派政策和程序。 

4．秘书长认为，这种办法完全符合其关于人力资源

管理改革报告(A/55/253 和 Corr.1)所载关于工作人

员调动的目标，即确保联合国能够在各种职能、各个

部、各种职业类别和工作地点之间调动人员，以配合

业务需要。它也符合工作人员条例 1.2(c),该条例规

定工作人员应服从秘书长的命令，接受秘书长的指派

担任联合国的任何工作或职位。拟议的程序实际上是

将秘书长的情况比作目前各部门主管已存在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中，既定程序使部门主管对其工作人员在

本部门或本办公室横向调动拥有斟酌决定权(因此，

作为行政首长，秘书长在联合国内部拥有相同权力)。 

5．有鉴于此，秘书长认为，如果能够实施一种制度，

使他能在秘书处某个适当空缺职位得到公布前后，决

定将其办公厅工作人员安置在该空缺，那么，将对联

合国最为有利。这项斟酌决定权将仅限于根据工作人

员条例 104.14和104.15规定的既定程序征聘的工作

人员，包括一般事务人员、专业人员和司长（D－1 和

D－2）各职等，这些工作人员后又被要求在秘书长办

公厅工作；另外，需要与有关部门或办公室主管协商。

颁布这项政策无需修改现有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而

且可通过发表秘书长公报加以颁布。 

6．秘书长希望大会核准这项建议。 

 


